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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科大外字〔2015〕1号 

 

 

各校区管委，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山东科技大学外国留学生研究生教育管理暂行规定》已经

学校研究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山东科技大学 

2015 年 2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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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我校外国留学生研究生教育，根据教育部、

外交部和公安部联合颁发的《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

定》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来华留学生我

国学位试行办法》、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新生学籍

和外国留学生学历证书电子注册试行办法》和《山东科技大学外

国留学生管理办法》，结合学校研究生管理的有关规定，特制定

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本规定适用于在我校攻读硕士、博士学位的外国留

学生研究生（以下简称“留学生”）。 

第二章  入学与注册 

第三条  留学生入学申请材料的受理、审核及录取工作由国

际交流合作处负责并报研究生院备案。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录取

以国家留学基金委的通知为准。国际交流合作处负责为正式录取

学生办理录取手续并发放录取通知书和有关签证申请材料。 

第四条  被录取的留学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到我校报到，并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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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缴纳学费、住宿费、保险费等费用。 

第五条  新生注册、学生证办理等入学事宜由国际交流合作

处在新生报到后到研究生院和留学生所在学院办理。 

第六条  国际交流合作处向研究生院提供留学生新生名单

及相关信息。 

第七条  国际交流合作处负责在新生入学报到后将其信息

提交教育部进行电子学籍注册。 

第八条  每学期开学时，留学生须持本人学生证在规定日期

内到留学生所在学院和国际交流合作处报到并办理注册手续。因

故不能按时办理注册手续者，须按规定请假。 

第九条  国际交流合作处负责留学生的保险、住宿登记、居

留许可和体检手续的办理。 

第二章  培养工作 

第十条  教学事务由研究生院参照中国学生趋同管理，培养

工作由留学生所在学院负责，日常管理由国际交流合作处负责。 

第十一条  研究生院是教学教务管理的主体，负责确定培养

方案，根据教学计划安排留学生的学习，并结合留学生的心理和

文化特点开展教育教学活动。在确保教学质量的前提下，可以适

当调整留学生的必修课和选修课程。 

第十二条  留学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。导师根据学校现有

研究生培养及管理规定，结合留学生个人情况，有针对性的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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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培养计划（培养语言为英语的，应提供中英文培养计划），

并负责留学生在读期间各培养环节的指导工作。培养计划应包含

课程学习、论文选题开题、中期考核、论文撰写及答辩等必要环

节。 

第十三条  留学生培养采取脱产的方式，即整个培养过程在

我校完成。确实需要，经导师同意，留学生所在学院和研究生院

批准，报国际交流合作处备案后，可利用部分时间回国撰写学位

论文，但课程考试、学位论文答辩工作必须在我校进行，并且在

我校进行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工作的累计时间硕士不得少于一

年半，博士不得少于两年。 

第十四条  政治理论课应当作为学习哲学、政治学和经济学

类专业的留学生的必修课，其他专业的留学生可以申请免修。汉

语和中国概况应当作留学生的必修课。 

第十五条  汉语水平达到 HSK 5级留学生可选择采用汉语教

学，达不到者，需要进行汉语补习，汉语补习由国际交流合作处

负责。采用英语学习者，毕业论文摘要应当用汉语撰写。 

第十六条  留学生的实习和实践，应当按照培养方案进行，

在选择实习或实践地点时，应当遵守有关涉外规定。导师须提前

将实习或实践时间和地点报所在学院和国际交流合作处备案。 

第十七条  学校鼓励教师使用英语授课，其工作量按照普通

研究生课程汉语授课工作量的 3倍计算，指导工作量按照普通研

究生指导工作量的 1.5倍计算。培养经费按照普通研究生计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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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研究生院统一划拨。 

第十八条  留学生所在学院应指定专人负责留学生管理工

作，并协助国际交流合作处做好留学生的思想及生活管理，协助

研究生院做好教学教务管理。如遇突发事件，按照《山东科技大

学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》及相关规定处理。 

第十九条  请假、考勤、转学、转专业、退学、休学、复学、

考核及成绩记载按照学校研究生和留学生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。

中国政府奖学金生转学、转专业、退学、休学、复学由国际交流

合作处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批准。 

第二十条  留学生所在学院负责安排留学生的文体、科技、

学术等课外活动。 

第二十一条  留学生奖学金事宜由国际交流合作处负责。 

第二十二条  对违纪留学生的处理按照学校研究生和留学

生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，学习方面的违纪由研究生院负责，日常

方面的违纪由国际交流合作处负责。 

第三章  毕业与学位 

第二十三条  提前毕业和延长学习期限及毕业、结业与肄

业、学位授予参照学校研究生管理和学位授予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中国政府奖学金生提前毕业和延长学习期限须由国际交流合作

处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批准。 

第二十四条  各留学生所在学院及时向研究生院提供预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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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学生名单，研究生院审核后提供给国际交流合作处。 

第二十五条  毕业证书的申请、制作由国际交流合作处负

责，学位证书的申请、制作由研究生院负责，毕业证书和学位证

书英文版本的制作由国际交流合作处负责。 

第二十六条  国际交流合作处负责每年将颁发的毕（结）业

证书、学位证书信息报教育部。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七条  本规定未涉及内容，参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二十八条  本规定由国际交流合作处和研究生院负责解

释。 

第二十九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山东科技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2月 9日印发    


